
自房屋限购成为各地普遍

执行的政策以来， 通过 “假离

婚” 来取得购房资格或者贷款

优惠就被不少人视为一条 “对

策”。

为了钻政策空子， 有些夫

妻在办理离婚时甚至直接表

示， 自己是为了各种目的 “假

离婚” 的。

为了购房等各种各样的目

的办理离婚， 其实风险很大，

如果有人趁购房之际假戏真做

或感情出现波动， 就会使得放

弃房产的面临人财两失的可

能。

比如钱先生和孙女士是夫

妻 ， 原来有两套房属共有财

产， “假离婚” 时在离婚协议

上约定两套房屋归丈夫钱先生

所有。

那么在离婚期间， 如果钱

先生假戏真做或者和孙女士出

现感情问题， 双方未能复婚，

就可能导致孙女士人财两空。

另外， 离婚后再复婚就保

险了吗？ 非也。

同样是钱先生和孙女士，

但从法律上讲， 对于第二次婚

姻来说， 这两套房属于钱先生

的婚前财产， 已经与孙女士无

关了， 钱先生在任何时候都可

以随意处置。

再来说说孙女士， 离婚后

孙女士购买了新房， 这个房子

就属孙女士的个人财产。 即使

购房款是孙女士与钱先生的共

同财产， 新房子的所有权也与

钱先生无关。

两人复婚的话， 新房作为

婚前财产仍然是孙女士的个人

财产。

这样， 本来共同创造的财

富 ， 在法律上已经互不相干

了。

假离婚貌似占了便宜， 但

如果双方产生矛盾真要离婚，

财产就不是简单的按共同财产

来分割了。

因此， 作为专业婚姻家庭

律师， 在此要奉劝那些为了各

种目的想要 “假离婚 ” 的夫

妻， 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因为

诸多法律风险就藏在假离婚背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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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越来越多地主

办各类活动 ， “特殊标志 ”

出现的情况也就越来越多 。

在活动前后， 一些商品或者

服务也会获得授权使用这些

特殊标志进行广告宣传。

那么， 特殊标志与商标

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简单来说， 商标主要在

市场经济活动中用来区别不

同的商品或者服务的提供者，

主要是为了私利， 特殊标志

用在经国务院批准举办的全

国性和国际性的文化、 体育、

科学研究及其他社会公益活

动中， 主要是为了公益； 商

标的保护期限为 10 年， 特殊

标志保护期限为 4 年； 商标

到期的， 注册人可以申请续

展， 理论上讲商标可以一直

续展下去， 特殊标志到期后

是否能够续展， 需要工商总

局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决定。

但是， 特殊标志与商标

又有很多相同之处， 比如：

特殊标志与商标都可以

由文字、 图形及其组合构成；

得到授权之后都有权阻

止他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使

用， 等等。

那么 ， 如果某一文字 、

图形及其组合已经是商标

（或者特殊标志）， 能否作为

特殊标志 （或者商标） 得到

注册呢？

对此， 我国 《特殊标志

管理条 例 》 第 十 条 规 定 ，

“同已在先申请注册的商标或

者已获得注册的商标相同或

者近似的” 可以 “向国务院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说明理由

并提供相应证据， 请求宣告

特殊标志登记无效”， 如果注

册商标被申请为特殊标志 ，

商标注册人可以依据该规定

请求宣告特殊标志登记无效。

我国 《商标法》 第三十

二条规定， “申请商标注册

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

利”。 如果特殊标志被申请商

标注册， 特殊标志登记人可

以提出商标异议或者申请商

标无效。

以上所说的是尚在保护

期的特殊标志和商标之间的

冲突问题， 已经过了保护期

的特殊标志， 能注册为商标

吗？

首先， 过了保护期的特

殊标志不是我国法律保护的

特殊标志。 根据我国 《商标

法》 的规定， 商标可以分为

注册商标和未注册商标。 但

是， 根据我国 《特殊标志管

理条例》 的规定， 不保护未

核准登记的特殊标志和过了

保护期的特殊标志 。 所以 ，

过了保护期的特殊标志， 不属

于我国 《商标法》 第三十二条

规定的 “在先权利 ”， 不适用

该条的规定。

其次， 考虑到过了保护期

的特殊标志曾经被使用的事

实， 需要重点考虑把过了保护

期的特殊标志注册为商标是否

“带有欺骗性 ， 容易使公众对

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

生误认”。 根据我国 《商标法》

第十条第一款第 （七） 项的规

定， “带有欺骗性， 容易使公

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

地产生误会的” 标志不得作为

商标使用。

过了保护期的特殊标志在

经国务院批准举办的全国性和

国际性的文化、 体育、 科学研

究及其他社会公益活动中曾经

使用， 往往当时在其使用的领

域内影响很大， 这种影响不会

因为特殊标志过了保护期就完

全消失， 只能随着时间的流逝

而越来越小。 如果把虽然过了

保护期， 但是依然在某领域影

响较大的特殊标志注册在该特

殊领域的商品上， 会让相关公

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混淆、 误

认 ， 这种情况下不符合我国

《商标法 》 第十条第一款第

（七 ） 项的规定 ， 不应被注册

和使用。

比如， 北京奥运会吉祥物

“福娃 ” 就属于特殊标志 ， 而

且影响巨大 。 即使过期之后 ，

如果在体育用品上注册、 使用

“福娃 ” 商标 ， 依然可能会让

消费者产生混淆和误认， 以为

与奥运会有某种关系 。 不过 ，

这种影响只限于特殊标志登记

的特殊领域， 不应不适当地扩

展到其他的领域。

此外 ， 根据我国 《商标

法 》 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

“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

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 的标志

不得作为商标使用。

我国 《特殊标志管理条

例》 第四条规定， “有害于社

会善良习俗和公共秩序的” 等

情况下的， 不予注册。 该规定

虽然与我国 《商标法》 第十条

第一款第 （八） 项的规定文字

表述不同， 但是意思上基本是

一致的。

也就是说： 如果存在我国

《商标法 》 第十条第一款第

（八 ） 项的标识也无法登记为

特殊标志， 既然被登记为特殊

标志， 自然一般不会存在违反

我国 《商标法》 第十条第一款

第 （八） 项的情况。

最后， 过了保护期的特殊

标志申请注册为商标， 还要满

足我国 《商标法》 其他条款的

规定。

日常生活中， 人们经常约

定各种事项， 达成各种书面协

议。

这些协议在形式与内容上

与合同法中规定的合同非常类

似， 都约定了双方当事人的权

利和义务甚至是责任。 有的协

议还在名称上使用了 “合同”

这个表述。

但是， 并不是所有协议都

适用合同法。

我国 《合同法》 第 2 条第

1 款也对 “合同 ” 给出了定

义：

“本法所称的合同是平等

主体的自然人、 法人、 其他组

织之间设立、 变更、 终止民事

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婚姻、

收养、 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

协议， 适用其他法律的界定。”

在现实案例中， 出现纠纷

最多的也是相关婚姻、 感情问

题的各种协议。

根据合同法， 合同是处理

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

关系的协议， 其主要的民事关

系还是指财产方面的民事关

系。

在日常生活中双方签订的

“财产协议”， 无论签订的背景

是什么， 在没有明确证据证明

虚假、 胁迫等情况存在， 一般

先推定是有效的。

但如果双方在 “财产协

议” 中附加了以 “婚姻” 等身

份关系为条件的感情协议， 那

么该协议将不能适用合同法的

规定， 而只能适用婚姻法的规

定。

最常见的例子是民间习俗

的订婚礼金， 我国的婚姻法直

接规定了 “婚姻自由 ” 的原

则， 废除了订婚等民间习俗，

也不认同以财产为条件的婚

姻。

因此， 对于以 “婚姻为条

件” 的财产处理协议， 大多可

能被认定为无效。

那么， 以结婚为条件的订

金是否应当返还呢？

《婚姻法》 明确规定应当

返还的情形为： 双方未办理结

婚登记手续； 或虽办理登记手

续但确未共同生活； 给付导致

生活困难的。

从婚姻法的立法意图上

看， 就订婚礼金来说， 只要没

有缔结婚姻一般是应当返还

的 ， 不会按 “协议 ” 内容处

理。

而从立法的意图上看， 是

倾向于不支持这种以 “身份关

系” 为条件的财产协议的。

以此类推 ， 许多以 “感

情” 为条件的财产协议也是很

容易认定其效力的， 比如双方

不结婚便赔偿对方多少损失

费， 如果结婚便赠与多少财产

等。

如果对方已经支付， 不存

在其他违反 “自愿” 情况的前

提下 ， 依法一般不会支持返

还。

但同样的， 如果一方以此

协议要求对方履行， 依法也不

会得到支持。

此外， 虽然法律规定夫妻

双方可以在婚姻存续期间签订

各种财产协议， 法律也会支持

这种财产协议的效力， 但一定

要注意不能以 “离婚” 或 “出

轨” 等感情原因为财产协议的

条件。

在现实中， 不知夫妻双方

是出于 “感情” 需要， 还是理

智思考后 ， 签订了 “忠诚协

议”：

一方因过错而离婚， 则放

弃所有财产， 或赔偿对方损失

费多少。

这样的协议， 效力往往不

被认可 ， 还不如直接以 “财

产” 论 “财产”， 签订夫妻财

产协议来得有效。

这并不意味着， 无过错一

方没有任何权利可言， 只要有

证据证明对离婚存在过错时，

还是可以依法要求损害赔偿

的， 但具体的标准应根据双方

的财产由法院进行适当照顾，

而不是以 “感情协议” 的内容

来认定。

婚姻爱情不能靠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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